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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1〕460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编报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方案的函

各区人民政府、各相关管委会:

为全面落实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2035”），有序实施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（2021

—2025）》和《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以

下简称《近期规划》），本市实施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管理，启

动2022年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方案编制报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函告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各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源利用计划编制工作应围绕“上海



－ 2 －

2035”及近期规划确定的规划目标，结合本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

源利用现状和潜力，科学合理、统筹联动编制2022年国土资源利

用年度计划和2022—2024年三年滚动计划，合理安排规划实施时

序，引导开发建设向重点地区集聚，保障重大建设项目空间落地，

提升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化水平，强化国土空间高质量利用，突出

体现“储供联动、增减联动、增存联动”，落实计划跟着项目走

的用地计划改革要求，切实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求。

二、编制内容

国土资源利用计划包括土地准备计划（含土地储备计划和专

项准备计划）、土地供应计划、存量建设用地盘活计划（加快供

应计划、批文撤销计划）、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计划（含减量化

立项验收计划、减量化指标使用计划）以及净增空间使用计划，

共5项具体计划。其中，9个涉农区及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国土资源

利用计划，应包括上述5项计划；中心城区及长兴岛、市化工区

等其他特定区域国土资源利用计划，应包括土地准备计划、土地

供应计划和存量建设用地盘活计划，其他计划安排视情况编制。

本轮国土资源利用计划编制工作，应根据全市及各区（区域）

国土空间近期规划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2021年国土资源

利用计划执行情况等，分别编制2022年度计划和2022—2024年三

年滚动计划，明确未来三年特别是2022年各项用地计划的总量规

模、用途结构、重点区域、时序安排以及相关实施保障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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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报程序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是编制国土资源利用计划的责任主体，

具体编制工作可由各区（管委会）规划资源部门牵头，组织发展

改革、产业、交通、水务、住建等部门共同研究。

规划资源部门完成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草案编制后，需报经区

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后，报市规划资源局批复实施。

根据建设进度需要，各区（管委会）可将部分地块用地计划

先行报批，地块应在2021—2023年滚动计划清单中选择，后续须

统一纳入年度计划方案。

四、批复下达

市规划资源局根据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方案成果要求，审核并

批复各区（管委会）报送成果，明确各类具体计划实施要求。

年度计划实施过程中涉及调整的，各区（管委会）可根据国

土空间近期规划重点区域空间引导，评估用地计划实施情况，分

析计划调整的必要性，由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向市规划资源局报送

调整申请。原则上，年度计划调整应限于三年滚动计划内实施的

时序调整；如超出三年滚动计划范围，应在充分论述必要性的基

础上，系统评估调整后对国土空间近期规划实施的影响。

五、成果要求

各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源计划联动方案应于12月31日前书面

报送市规划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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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成果应包括文本、附表（计划联动汇总表及各项计划安

排表格）、附图（gis格式矢量数据），具体形式及标准详见编制

规范（另行下发）。

成果应符合编制规范要求，确保图数一致，逻辑关系正确，

各项计划之间统筹协调。

附件：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汇总表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1 年 12 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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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汇总表
单位：公顷、万元

计划

名称
联动安排

2022-

2024
2022

1.土

地准

备计

划

土地储

备

总面积 √ √

拟投入资金总额 √

用途结构

住宅用地 √ √

商办用地 √ √

产业用地 √ √

其他用地 √ √

增存结构
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 √

存量建设用地地块 √

空间布局 位于重点区域内
1
面积 √ √

储备主体

区单独 √

市单独 √

市区联合储备 √

列入 2022 土地供应计划规模 √

专项准

备

总面积 √ √

用途结构

交通运输用地 √ √

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√ √

公用设施用地 √ √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√ √

居住用地 √

其他用地 √ √

增存结构
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 √

存量建设用地地块 √

空间布局 位于重点区域内面积 √ √

列入 2022 年土地供应计划规模 √

2.土地供应计

划

总面积 √ √

用途结构

住宅

商品住房 √ √

租赁住房 √ √

保障性住房 √ √

商办 √ √

产业 √ √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
划拨 √ √

协议 √ √

交通运输用地、水域及水

利设施、特殊用地

划拨 √ √

协议 √ √

增存结构 农转用情况
不涉及农转用审批 √

涉及农转用审批 √

1 重点区域是指五大新城、近期规划建设重点区、一江一河、产业转型区等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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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

名称
联动安排

2022-

2024
2022

其中已批农转用 √

其中未批农转用 √

存量建设用地地块 √

动拆迁进展
已形成净地 √

经营性用地已形成净地 √

储供联动
来自于 2022 年前储备库 √

来自于 2022 年储备计划 √

空间布局

位于新城规划范围内面积 √ √

位于重点区域 √ √

产业用地供应位于产业基地、产业社区内面积 √ √

3.存量建设用

地盘活计划

加快供应规模 √ √

批文撤销规模 √ √

4.减

量化

计划

（涉

农

区）

立项

任务量 √ √

空间布局
规划确定的重要生态走廊、生态间隔带、外环绿带、近郊绿环等 √ √

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引导区 √ √

地类结构

工业仓储用地 √

宅基地 √

其他建设用地 √

权属结构
国有建设用地（国企） √

集体建设用地 √

验收 任务量 √ √

资金 拟投入资金总额 √

使用

总面积 √ √

用途结构

市级项目 √ √

乡村振兴项目 √ √

区产业项目 √ √

区基础设施 √ √

区经营性项目 √ √

其他 √ √

空间布局
新城用地的保障 √

重点区域的保障 √

5.净增空间指

标计划

（涉农区）

用地计划需求（可附项目清单） √ √

其中：新城用地计划需求 √ √

@电签章

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抄送:各区规划资源局，各相关管委会规划资源部门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6 日印发


